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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64,017,659 股 

2、发行价格：4.53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289,999,995.27 元 

4、募集资金净额：278,462,735.34 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1、股票上市数量：64,017,659 股 

2、股票上市时间：2022 年 8 月 10 日，新增股份上市日公司不除权，股票

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投资者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自 2022 年 8 月 10 日（上市首日）起开始计算。发行对象所取

得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

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限售期届满后发行对象减持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须遵守中国证监会、深交

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

要求，不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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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一、一般术语 

英唐智控/公司/上市公司/发

行人 
指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本上市公告书 指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本次发行 指 英唐智控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联合创泰 指 联合创泰科技有限公司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注册管理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审核问答》、《创业板再

融资审核问答》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

问答》 

《审核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

规则》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承销细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

务实施细则》 

《发行监管问答》 指 
《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

的监管要求》（2020 年修订）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山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指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系本次交易的保荐机构及主承

销商 

律师机构 指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大信会计师/大信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部分表格中单项数据加总数与表格合计数可能存在微小差异，

均因计算过程中的四舍五入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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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enzhen Yitoa Intelligent Control Co., Ltd. 

法定代表人  胡庆周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英唐智控 

证券代码 300131 

上市时间 2010 年 10 月 19 日 

总股本  107,312.94 万股（本次发行前） 

注册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区宝兴路 6 号海纳百川总部大厦 B 座 6 层、7

层、8 层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区宝兴路 6 号海纳百川总部大厦 B 座 6 层、7

层、8 层 

董事会秘书 刘林 

邮政编码 518101 

电话号码 0755-86140392 

传真号码 0755-26613854 

电子邮箱 Yitoa_stock@yitoa.com 

经营范围 

芯片及其衍生产品的设计开发、销售及技术服务；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

硬件及系统集成；电子元器件的渠道分销及技术解决方案等增值服务；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自有物业租赁。许可经营项目是：

智能控制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

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2 年 3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

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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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12 日，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

案，确认公司符合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就本次发行证券种类及

数量、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向原股东配售安排、定价方式或价格区间、募集资

金用途、决议有效期等发行相关事宜予以审议决定，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 

与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事宜。  

2022 年 4 月 26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

关议案。  

2022 年 6 月 23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竞价结果的议案》《关于与特

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等议案。 

2、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注册过程 

2022 年 7 月 11 日，公司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由深交所

受理并收到深交所核发的《关于受理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2〕358 号）。深交所发行上市审

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注册。 

2022 年 7 月 21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同意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592 号），同

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三）发行过程 

1、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2022 年 6 月 16 日，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发出了《认购邀请

书》及申购报价单等附件，邀请其参与本次认购。投资者发送名单包括截至 2022

年 6 月 10 日收盘后发行人可联系到的前 20 名股东、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20

家，证券公司 10 家，保险机构 5 家，以及先期向发行人表达认购意向的投资者

18 家。后又根据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谢恺、夏同山、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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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限合伙）、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丁兴成、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牟利德等 8 名投资者提交的认购意向，分别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向诺德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2022 年 6 月 20 日向谢恺等其余 7 名投资者补充发送了《认购

邀请书》。《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也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通过的有关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预案及发行对象的相关要求。 

2、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2022 年 6 月 21 日上午 9:00-12:00，在发行人律师的见证下，本次发行共收

到 13 份申购报价单，申购对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按时、完整地提供了全

部申购文件，其报价均为有效报价。截至 2022 年 6 月 21 日中午 12:00，除 3 家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无需缴纳申购保证金外，其余 10 家投资者均按《认购邀

请书》的约定及时足额缴纳申购保证金。 

全部申购的详细数据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元/股） 申购金额（万元） 是否为有效报价 

1 丁志刚 

4.34 5,000 

是 4.23 5,000 

4.09 5,000 

2 牟利德 3.89 2,500 是 

3 

广金美好哈勃七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3.91 10,000 

是 3.90 10,000 

3.89 18,000 

4 丁兴成 

3.91 3,000 

是 3.90 3,000 

3.89 3,000 

5 徐海飞 

4.20 8,000 

是 4.15 8,000 

4.10 8,000 

6 彭旭 

4.58 4,000 

是 4.18 4,000 

4.08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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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4.69 3,500 

是 4.53 14,500 

4.33 18,000 

8 夏同山 4.35 2,000 是 

9 谢恺 
4.56 2,000 

是 
4.46 2,500 

10 

宁聚映山红 4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4.22 2,000 

是 4.06 2,000 

3.90 2,000 

11 

光大证券宁聚量

化稳盈 3 期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4.22 2,000 

是 4.06 2,000 

3.90 2,000 

12 
诺德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4.63 5,500 

是 4.54 9,500 

4.27 16,000 

13 
兴证全球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4.80 2,000 是 

3、询价对象认购情况 

根据认购对象申购报价情况，公司与主承销商按照《认购邀请书》规定的程

序，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53 元/股，发行数量为 64,017,659 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 289,999,995.27 元。发行对象及其获配股数、获配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认购对象 配售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386,313 114,999,997.89 6 个月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971,302 94,999,998.06 6 个月 

3 彭旭 8,830,022 39,999,999.66 6 个月 

4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415,011 19,999,999.83 6 个月 

5 谢恺 4,415,011 19,999,999.83 6 个月 

合计 64,017,659 289,999,995.27  

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过程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议通过的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符合《注册管理办法》、《承

销管理办法》、《承销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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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竞价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 

（五）发行数量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 6,401.7659 万股，未超过公司股

东大会决议授权的上限，且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对应募集资金

金额不超过三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人本次

发行的发行方案。 

（六）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期首日，即 2022 年 6 月

17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发行底价为 3.89 元/股。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确定发行价格、发行对象

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53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

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80%。 

本次发行价格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人本次

发行的发行方案。 

（七）募集资金金额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89,999,995.27 元，扣除发行费用 11,537,259.93 元

（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78,462,735.34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未超

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募集资金总额，未

超过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上限，符合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相关

决议，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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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保荐机构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向获得配售股份的投资者发出了《深圳市英唐

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

“《缴款通知书》”）。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

报告》（大信验字[2022] 第 2-00065 号），截至 2022 年 8 月 2 日，中山证券指

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发行对象缴付的认购金额总计 289,999,995.27 元。 

2022 年 8 月 3 日，中山证券在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向发行人账户划转了余

下募集资金。2022 年 8 月 4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

资报告》（大信验字[2022] 第 2-00066 号），确认本次发行的新增注册资本及股

本情况。经审验，截至 2022 年 8 月 3 日止，英唐智控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合计 289,999,995.27 元，扣除发行费用 11,537,259.93 元（不含税）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78,462,735.34 元。其中，计入股本 64,017,659 元，计入资

本公积 214,445,076.34 元。 

综上，本次发行的缴款及验资程序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

办法（试行）》第三十二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

业务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

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十）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登记托管手续。 

（十一）发行对象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774338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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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吴林惠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17866186P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潘福祥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 18 层 

经营范围：（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

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彭旭 

居民身份证号码：5130271974******** 

住所：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渔溪镇**** 

（4）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550077618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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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杨华辉 

住所：上海市金陵东路 368 号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它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5）谢恺 

居民身份证号码：3101011988********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1）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发行对象全额以现金认购，不

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情形。 

（2）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

日，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可能发生的交易，公

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决策程序以及

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发行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工作。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

专业投资者Ⅰ、专业投资者Ⅱ和专业投资者Ⅲ，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

级由低至高划分为五类，分别为 C1（含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的投资者）、C2、

C3、C4、C5。本次英唐智控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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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 C3 及以上的投资者均可参与申购。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均已提交相应核查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的核查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的投资者适

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认购对象 投资者适当性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

承受能力是否匹配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3 彭旭 普通投资者 C4 是 

4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5 谢恺 普通投资者 C5 是 

经核查，上述 5 名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相关制度要求。 

（十二）保荐机构关于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

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

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

意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2〕1592 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 

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

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

业务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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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

方不存在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 

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三）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

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发行人

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认购邀请、申购报价、认购协议签署及缴款等发行过程及最终

确定的认购对象符合《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发行承销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就本次发

行事宜，发行人尚需办理新增股份登记及注册资本增加的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

续。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登记托管手续。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英唐智控；证券代码为：300131；上市地点为：深

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10 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投资者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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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内不得转让，自 2022 年 8 月 10 日（上市首日）起开始计算。发行对象所取

得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

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限售期届满后发行对象减持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须遵守中国证监会、深交

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2 年 7 月 29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1 胡庆周 境内自然人 159,967,455 14.91% 

2 甘礼清 境内自然人 17,910,000 1.67% 

3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阿巴马

元享红利 11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

产品等 
11,791,000 1.10% 

4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阿巴马

元享红利 125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

产品等 
8,899,000 0.83% 

5 向上 境内自然人 7,030,000 0.66% 

6 王桂萍 境内自然人 5,261,968 0.49% 

7 李景斌 境内自然人 4,445,700 0.41% 

8 黄志丹 境内自然人 4,385,800 0.41% 

9 黄亚丹 境内自然人 4,354,268 0.41% 

10 余军 境内自然人 4,100,000 0.38% 

合计 228,145,191 21.26%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以截至 2022 年 7 月 29

日在册股东与本次发行情况模拟计算）：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胡庆周 境内自然人 159,967,455 14.07% 

2 甘礼清 境内自然人 17,910,000 1.57% 

3 诺德基金浦江 120 号单一资产管理 基金、理财 15,452,538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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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产品等 

4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阿

巴马元享红利 112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理财

产品等 
11,791,000 1.04% 

5 彭旭 境内自然人 9,665,379 0.85% 

6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阿

巴马元享红利 125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理财

产品等 
8,899,000 0.78% 

7 向上 境内自然人 7,030,000 0.62% 

8 王桂萍 境内自然人 5,261,968 0.46% 

9 李景斌 境内自然人 4,445,700 0.39% 

10 谢恺 境内自然人 4,415,011 0.39% 

合计 244,838,051 21.53% 

（三）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64,017,659 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52,253,835 88.74% 952,253,835 83.74% 

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20,875,591 11.26% 184,893,250 16.26% 

三、股份总数 1,073,129,426 100.00% 1,137,147,085 100.00%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本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五）本次发行对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项目 

发行前（元/股） 发行后（元/股） 

2022 年 1-3 月

/2022年 3月 31日 

2021 年度/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3 月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度/2021

年 12 月 31 日 

基本每股收益 0.0288 0.0269 0.0271 0.0253 

每股净资产 1.4155 1.3890 1.5762 1.5513 

注 1：发行前数据源自《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2]第 2-0077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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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1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2 年 3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21 年度和 2022 年 1-3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 

发行人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财务报告均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分别出具了编号为“众环审字[2020]010164 号”、

“众环审字（2021）0101700 号”、“众环审字（2022）0110061 号”的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发行人因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专项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对发行

人 2021 年度及 2022 年一季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大信审字

[2022]第 2-00774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3.31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资产总计  344,161.80  346,197.52  347,650.28  567,189.42  

负债合计  196,190.80  200,463.25  202,886.64 376,701.2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7,971.00  145,734.27  144,763.64 190,488.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51,394.74  148,556.12 144,489.93 172,851.50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3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20,695.07 633,805.22 1,041,822.63 1,195,028.70 

营业成本 108,056.35 570,898.32 984,595.83 1,106,568.49  

营业利润 4,222.22 15,068.82 20,957.91 14,340.69  

利润总额 4,217.68 5,856.04 22,897.97 14,299.82  

净利润 3,016.97 1,699.20 22,224.28 6,97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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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年1-3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082.39 2,882.23 26,894.26  2,856.54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3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34.05 34,462.77 13,605.14 99,688.8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4.51 -2,210.22 125,394.41 -2,773.7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84.87 -20,815.93 -141,755.10 -104,310.3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668.56 10,763.58 -4,679.56 -7,599.74 

4、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22.3.31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毛利率 10.47% 9.93% 5.49% 7.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非） 2.03% 5.22% -16.79% 1.11% 

流动比率（倍） 1.41 1.39 1.80 1.36 

速动比率（倍） 0.93 0.95 1.24 1.1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36.34% 35.67% 34.48% 48.28%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42 1.39 1.35 1.62 

财务指标 2022.3.31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32 6.92 7.87 5.98 

存货周转率（次） 1.20 6.38 11.30 12.72 

利息保障倍数（倍） 3.42 1.64 2.12 1.66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02 0.32 0.13 0.93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总资产分别为 567,189.42 万元、347,650.28 万元、

346,197.52 万元及 344,161.80 万元。2020 年末较 2019 年末下降 38.71%，主要系

2020 年公司出售联合创泰所致。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376,701.21 万元、202,886.64 万元、

200,463.25 万元及 196,190.80 万元。2020 年末较 2019 年末下降 46.14%，主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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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公司出售联合创泰所致。报告期内，公司负债主要包括短期借款、应付

账款及其他应付款等，2019 年末、2020 年末、2021 年末以及 2022 年 3 月末，

上述项目合计金额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71.04%、67.94%、77.07%及 80.77%，

为公司负债的主要构成，其他负债项目所占比重较低。 

2、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秉承稳健的财务政策，严格控制财务风险。报告期各

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分别为 66.42%、58.36%、57.90%及 57.0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口径）分别为 48.28%、34.48%、35.67%及 36.34%。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1.36、1.80、1.39 和 1.41，速动比率分

别为 1.10、1.24、0.95 及 0.93，资产流动性良好。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为电子元器

件的分销行业，流动、速动比率相对较高。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小静 

保荐代表人：张邈、单思 

项目协办人：苗翔 

项目组成员：王雄章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蔚蓝海岸社区创业路 1777 号海信南方大

厦 21 层、22 层 

联系电话：0755-26506357 

传真号码：0755-86017611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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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张利国 

经办律师：孙林、黄晓静、刘晗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6 号新闻大厦 7 层 

联系电话：0755-83681799 

传真号码：0755-86186205 

（三）审计机构 

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吴卫星 

经办注册会计师：索保国、江艳红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 22 层 2206 

联系电话：027-82814094 

传真号码：027-82816985 

（四）验资机构 

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吴卫星 

经办注册会计师：索保国、江艳红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 22 层 2206 

联系电话：027-82814094 

传真号码：027-82816985 

七、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与中山证券签订了《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山证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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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之保荐协议》《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主承销

协议》。 

中山证券指派张邈、单思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

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张邈：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就职中山证券投行五部。曾主持或

参与的项目有：北方创业、晶源电子、西藏发展、成都卫士通、武汉高德红外等

项目的发行保荐工作、并负责嘉康电子、深圳广宁股份、江苏诺明高温材料、上

海东来涂料、深圳锐取辅导及 IPO 申报工作等，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

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单思：保荐代表人，经济学学士，ACCA、CFA，现就职于中山证券投行五

部。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武汉高德、山东仙坛、北京真视通等项目的发行保

荐工作。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申请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条件，同意推荐发行人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 

八、其他重要事项 

无。 

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文件； 

2、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上市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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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

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5、律师关于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专项

法律意见书； 

6、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7、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及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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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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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特别提示
	目 录
	释义
	一、公司基本情况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二）本次发行履行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注册过程

	（三）发行过程
	1、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2、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3、询价对象认购情况

	（四）发行方式
	（五）发行数量
	（六）发行价格
	（七）募集资金金额和发行费用
	（八）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十）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十一）发行对象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3、本次发行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十二）保荐机构关于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合规性的意见

	（十三）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三）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五）本次发行对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五、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4、主要财务指标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2、偿债能力分析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二）发行人律师
	（三）审计机构
	（四）验资机构

	七、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八、其他重要事项
	九、备查文件


